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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加工业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 

前言 

《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简称《EHS指南》）是技术参考文件，其中包括优质国际工业

实践（GIIP）所采用的一般及具体行业的范例。1。如果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参与项

目，则应根据这些成员各自政策和标准的要求执行本《EHS指南》。本《EHS指南》是针对具体

行业，应与《通用EHS指南》共同使用，后者提供的指南针对所有行业都可能存在的EHS问题。

如果遇到复杂的项目，可能需要使用针对多个行业的指南。在以下网站可以找到针对各行业的

指南：http://www.ifc.org/ifcext/sustainability.nsf/Content/EnvironmentalGuidelines 
《EHS 指南》所规定的指标和措施是通常认为在新设施中采用成本合理的现有技术就能实

现的指标和措施。在对现有设施应用《EHS 指南》时，可能需要制订具体针对该场所的指标，

并需规定适当的达标时间表。 
在应用《EHS 指南》时，应根据每个项目确定的危险和风险灵活处理，其依据应当是环境

评估的结果，并应考虑到该场所的具体变量（例如东道国具体情况、环境的吸收能力）以及项目

的其他因素。具体技术建议是否适用应根据有资格和经验的人员提出的专业意见来决定。 
如果东道国的规则不同于《EHS 指南》所规定的指标和措施，我们要求项目要达到两者中

要求较高的指标和措施。如果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认为适于采用与本《EHS 指南》所含规定相

比要求较低的指标和措施，则在针对该场所进行的环境评估中需要对提出的替代方案作出详尽

的论证。该论证应表明修改后的指标能够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适用性 

《肉类加工环境健康安全指南》包括与肉类加工有关的信息，重点是牛和猪的屠宰与加工，

涉及从活牛、生猪等进厂到屠宰后，成为待售成品或加工的半成品的全过程。本文件适用于对

肉畜屠宰副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的企业 2。有关动物福利的指南，见国际金融公司良好实践记录

《畜牧经营活动中的动物福利》1，本文件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1 具体行业的影响与管理 

                                                           
1 定义是：熟练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全球相似情况下进行同类活动时，按常理可预期其采用的专业技能、努力程度、谨慎

程度、预见性。熟练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评估项目可采用的污染防控技术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不同程度的

环境退化、不同程度的环境吸收能力、不同程度的财务和技术可行性。 
2 家畜饲养在《哺乳动物饲养环境健康安全指南》中论述；家禽饲养在《家禽饲养和加工环境健康安全指南》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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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与监测 
3 参考文献和其他资料来源 
附录 A  行业活动的通用描述 

1 具体行业的影响与管理 

本章概述了与肉制品加工业在操作阶段发生的 EHS 问题，并提出如何预防和消除这些问

题的建议。关于如何管理大多数大型工业活动建造阶段和报废阶段各种常见 EHS 问题的建议

包含于《通用 EHS 指南》。 

1.1 环境 

与肉类加工有关的环境问题可能有： 
 固体废弃物和副产品； 
 废水； 
 废气； 
 资源消耗。 

固体废弃物和副产品 

肉类加工产业屠宰动物后生产出初级胴体产品、分割产品和各种副产品。其中不用于人类

消费的部分产品，由化工制品加工产业对其进行加工，用于技术目的或用作动物饲料。这种加

工作业可能会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包括运输和围栏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和垫料，以及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料。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和副产品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1）粪便和胃肠遗留物；

（2）血和肝等可食用产品；（3）毛、骨、皮等不可食用产品；（4）脂肪（用脱脂器从废水中回

收）；（5）需要做最终处理的不可回收的废弃物。副产品通常超过牛活体重量的 50%，猪活体

重量的 10%～20%。2 
特别危险物质（SRM）3 
特别危险物质是加工成动物饲料之后牛身上所含有的传播牛海绵状脑病（BSE）、遗传性

海绵状脑病（TSE）或痒病等媒介物的组织。人消费感染了牛海绵状脑病的动物产品，可能会

患变种克雅二氏病，即疯牛病。尽管特别危险物质一般不用作食物，但加工过程中有时会将含

有特别危险物质的组织混入可食用的肉产品。因此，在加工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供人或动物消

费的副产品之前，特别危险物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从胴体上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的特别危险物质应在最低 850℃的气体温度下焚化。在焚毁前，特别危险物质要

                                                                                                                                                                   
1 可登录网站：http:www.ifc.org ifcextenviro_c0jtejt/[ib；ocatopms gppd] actoce。 
2《牲畜，环境与发展建议》（1996）。 
3 特别危险物质指年龄在 30 个月或以上的牛头骨、大脑、脑神经、眼睛、扁挑腺、脊髓、脊髓神经及所有年龄的末梢回肠（小

肠的一部分）。（《健康加拿大》2004）。根据欧洲议会第 1774/2002 号条例的规定，i）年龄在 12 个月以上的牛身上的特别危

险物质包括：头骨、大脑、眼睛、扁桃腺、脊髓、除尾椎骨和腰椎骨横突以外但包括后根神经中枢在内的脊柱；ii）所有年龄

牛身上的特别危险物质包括从十二指肠到直肠的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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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焚毁时间、温度和压力等方面的综合要求破碎成适当的颗粒。1焚化要根据政府条例和相

关规定在厂内或厂外的专用设施进行。有关废弃物焚化的补充信息在《废弃物管理设施EHS指
南》中提供。 

病畜 
在运输途中死亡的或来自检疫栏的有病或死亡的动物应进行隔离，装入专用箱运到厂外设

施处理并做最后处置。2 根据动物风险分类，包括是否有疑似牛绵状脑病，对染病、死亡动物

的处置程序一般是： 
 将未通过兽医检查的动物集中起来并与来自屠宰厂的动物原料分离，送厂外加工处

理。3这一隔离是必要的，因为厂外加工厂可能会在处理过程中根据废弃物的风险分

类采用更高的压力、温度和更长的时间；4 
 在集中之前根据需要使用冷却方法储存胴体，以防止腐败、变味和沾染细菌。储存时

间要尽量短，因为冷却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能源； 
 高压灭菌后运到沼气厂或堆制肥料厂； 
 通过当地政府批准的收集处理公司以足够的时间、温度和压力处置染病、死亡动物，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卫生标准分别实施焚化或共同焚化； 
 在没有经政府批准的胴体收集处理部门的地方，经当地兽医部门同意，可以在许可的

情况下焚化或掩埋胴体。不管是就地还是异地掩埋，掩埋场应该便于使用挖掘地机械

的使用，应该有渗透性低的土壤，以确保与住房、水源有足够的物理隔离，防止掩埋

腐败物的气体蒸发或渗漏物造成污染。 
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动物废弃物 
将固体动物废弃物再加工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副产品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根据上面建议的特别危险物质管理做法，采取具体的控制措施，分离和管理高风险组

织； 
 不要将废弃物加工为同类动物的饲料； 
 内部利用骨头、下脚料、蹄、角及其他废料，或出售给第三方（不要为了获利而将它

们做成骨粉等食品）； 
 洁净的牛肚、猪肚供人食用或加工成宠物食品； 
 洁净的肠衣用作食物或灌制香肠； 
 以相对清洁的方式回收碎肉、肥肠和皮子中的脂肪，用作动物饲料。动物油脂可用作

生物燃料的替代品或用于制作肥皂等； 
 去除小猪小肠衣的黏膜（小肠黏膜），但不要丢进废水里冲走。环境分析表明，小肠

黏膜生化需氧量很高，可用于制药工业生产肝磷脂。另外，小肠黏膜通过厌氧处理还

                                                           
1 有关预处理标准的补充细节见欧洲共同体欧洲议会第 1774/2002 号条例。 
2 欧洲共同市场（2002）。 
3 欧洲委员会（2005）。 
4 见脚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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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产沼气；1 
 提高销售给制革厂的牛皮质量和价值。方法包括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防止牲畜擦伤；

使牲畜在围栏区内保持清洁；手工剥皮时使用圆刃刀；洗涤、保存好生皮，使用冷藏

法或适当的干燥法或盐渍法，以减少运往皮革厂过程中的细菌性降解； 
 屠宰前 12 小时为牲畜减食，以减少屠宰过程中的粪便，降低粪便和消化道遗留物对

胴体的污染； 
 在将粪便运出用作农业肥料或其他目的之前，需提供充足的存放粪便的能力；2 
 收集堆制胃肠遗留物和粪便（最好是“干”法清除，不要与污水相混，且不要来自病

畜），作为混合肥料或作其他农用。宰牛过程中会发现，牛的第一胃中含有大量有机

物（不满一岁的小牛、公牛和母牛第一胃中所含有机物大约分别为 10 公斤、40 公斤

和 50 公斤）。3 
来自污水处理过程的污泥 
应考虑使用下列措施进一步减少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将含有粪便和消化道遗留物的污水分离出来（比如来自活畜进场区、围栏区、运输车

辆清洁和包括工段的污水）。从来自这些区域的污水中过滤下来的物质可用作农田肥

料； 
 在制造高质量副产品（如宠物食品或用于制造人造黄油的技术油脂）过程中重新利用

可以从预处理过程中分离出的物质（如过滤出的物质、悬浮固体物、浮选乳化油脂等）； 
 通过有控制的厌氧处理（堆肥）或厌氧消化（沼气）减少或清除出血性大肠杆菌、空

肠弯曲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提高可用作农业肥料的污泥质量； 
 对有机质含量高的物质（血、脂肪和粪便等）进行厌氧处理，以产生可用作能源的沼

气； 
 如果没有别的可行办法，应对脂肪进行掩埋处理。 

废水 

工业生产废水 
肉类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水一般都含有大量的有机质，以及由于含有血、油脂和黏膜而产生

的高生化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除了致病和非致病的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卵之外，废水还可能

含有大量的氮（来自血液）和磷。包括酸性、碱性和中性化合物在内的清洁剂、消毒剂及液体

石蜡在用于设备清洁的过程中可能会进入废水流。 
建议使用的废水防污染管理技术有： 

 最主要的是在固体废弃物进入废水流之前将其清除掉： 
 利用装有格栅、筛网和挡板的地面排水管道和集水通道减少固体物进入废水流的数量； 

                                                           
1 欧洲委员会（2005）。 
2 有关粪便储存的进一步情况见《家畜家禽粪便环境管理课程》，网址：http://www.lpes.org/Lessons/Lesson21/21_2_sizing_storage.pdf。 
3 欧洲委员会 Sor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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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血液用于食品、饲料或制药工业；1 
 从围栏和车辆上清除下来的粪便应在固体状态下运走； 
 胃、肠遗留物应在干燥状态下用吸泵、螺旋式传送装置或手推车运到室外存放点和收

集点做进一步的回收处理。残渣应用真空或压缩空气装置清运； 
 防止水流，特别是来自围栏和粪便存放区的水流，直接进入水道。 
 使用适当的水箱和设备清洁法。原位清洗（CIP）法在清洗过程中对减少化学品、水

和能耗是很有用的； 
 选用对整体环境、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或农用污泥质量没有负面影响的清洁剂；不使

用含有活性氯，禁止或限制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掌握好正确的剂量和使用方法

（如原位清洗法），尽可能减少清洁剂的使用； 
 实施有害物质及矢量综合管理计划，通过技术手段（加格栅、为门窗加网格等）最大

限度地控制矢量，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化学物质进入污水处理过程或影响污

泥质量； 
肉类加工废水的处理 
处理本节所述工业加工废水的技术包括使用油脂分离器、撇乳器或油水分离器等以分离洒

浮固体物；使用清理器减少沉淀的悬浮物；生物处理，特别是需氧处理后的厌氧处理，以减少

可溶有机物；清除生物营养素以减少氮、磷成分；对需要消毒的污水进行氯化处理；对残留物

进行脱水处理；有时可对质量上可以接受的污水处理废渣做堆肥处理用于农田。可能还需要附

加的工程控制，以清除通过处理系统但没有处理的水流中的寄生卵或孢子，并消除或降低有害

气味。工业废水的管理和处理方法举例见《通用 EHS 指南》。通过将这些技术手段和可行技术

措施用于废水处理，企业便可达到本产业文件第二节相关表格中规定的污水排放指导值。 
其他废水和水耗 
《通用 EHS 指南》提供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污染废水、无污染雨水和生活污水的管理指

南。被污染的水流应导往工业污水处理系统。高质量水的大量消耗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往往成为肉类加工产业的特征。要用水冲洗牲畜、洗刷车辆、为猪脱毛或做其他外部处理、清

洁胴体和副产品、清洁设备和加工场所。《通用 EHS 指南》提供了降低水耗、特别是在水资源

相对缺乏的地区降低水耗的指南。 

大气排放物 

在肉类加工中，臭气往往是空气污染的最主要形式。主要加工臭味源包括燎毛、烫皮、围

栏、废水处理和化制加工。后者属于一种蒸发过程，会产生带有恶臭的冷凝物。尽管在燎毛过

程中会产生一些颗粒物，但一般不是很严重。牲畜加工区也可能成为有机粉尘的污染源，这要

看扬尘的管理工作做得如何。 

                                                           
1 收集废血是唯一最有效的废水清洁技术，因为血的含氮量很高（30 g/L），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也分别高达 400 g/L
和 200 g/L。被屠宰的动物的血可以在水槽上方收集。水槽应防止水在清洗过程中进入血箱。应留有足够的时间让血滴入收集

器。如果收集到的血用于生产人类消费品，应使用带有抽吸功能的双凹曲面刀获得高质量的血。然而，这种方法集血量低，

同时也增加了进入废水的血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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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味的预防 
 考虑新厂位置、与相邻设施的距离及臭味的传播； 
 加工之前对有机物进行巴氏法灭菌，停止散发臭味的生物加工； 
 将化制提炼设备安装在密闭的场所，在与环境空气相对呈负压的条件下运行； 
 尽量减少生鲜胴体、废弃物和副产品的存量，存放的时间要短，存放场所要低温、密

闭、通风良好； 
 动物副产品要密封运输、装卸和储存，如用加盖防漏的货箱或车辆储运。用隔热箱运

送血，以降低温升； 
 经常清洁围栏和畜场； 
 经常清洁脂肪池； 
 向存放废弃物和废水的地方（如沉淀池）投放粉状或粒状硝酸盐等氧化剂。氧化剂产

生的化学反应可降低臭味的浓度； 
 在装有与除臭装置相连接的抽风设备的密闭建筑物内卸载装有动物副产品的集装箱。 

臭味的控制 
消除臭味可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技术，具体视企业位置及其与其他工业、商业或居民区之

间的距离而定： 
 燎毛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烟气进行后燃烧处理； 
 化制提炼和熏蒸设备的排气烟囱的高度要符合《通用 EHS 指南》的规定； 
 用湿式洗涤器去除对水有高附着力的臭味，比如在提炼过程中释放的氨； 
 利用湿式洗涤器浓缩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水气； 
 将不可压缩的气体送入锅炉，让大量低浓度臭气通过生物过滤器； 
 在热氧化器中焚烧全部水气，让大量低浓度臭气通过生物过滤器。 

灰尘和微粒 
灰尘和微粒主要产生于动物的处理与燎毛过程。建议采用的防治技术包括： 

 保持围栏定畜圈的清洁和充分的湿度； 
 尽可能减少土层裸露面积以降低扬尘；安装障碍物或修建围墙，将风的干扰降低到最

低程度； 
 在燎毛过程中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替代燃料油。 

能耗 

除了用于开动各种电气设备、制冷和空气压缩机外，肉类加工企业还要用能源烧水和生产

蒸气，以用于加工和清洗。除了《通用 EHS 指南》提出的节能建议之外，针对肉类加工行业

的节能建议还包括： 
 通过废水厌氧消化生产沼气用作锅炉燃料可发电； 
 浸猪热水缸加盖隔热，控制水位，循环用水，用蒸气替代开水退毛，用绝缘消毒器为

刀具消毒； 
 为冷藏室及门窗隔热，提高冷却效率，安装自动关门装置（如微型开关），使用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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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报警器，在冷藏室门和室外装料门打开时报警； 
 在油脂提炼过程中使用多效蒸发器回收蒸气能；1 
 使用自动化系统，以确保只有在动物躯体到位时才将火焰升起。 

1.2 职业健康与安全 

肉类加工给职业健康与安全带来的危险与其他行业类似。对这些问题的管理建议可以在《通

用 EHS 指南》中找到。另外，可能与肉类加工作业有特别关系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包括： 
 物理危害； 
 生物危害； 
 化学危害； 
 热、冷和辐射； 
 噪声。 

物理危害 2 

物理危害包括：由于地面湿滑而造成的跌倒危害，使用机器和工具，主要是切割机器和工

具的危害，接触动物活体或躯体时可能造成扭伤的危害。3《通用EHS指南》中提供了有关一般

工作场所条件的指南，包括工作面和行走面的防滑防跌设计与维护。针对本行业的补充建议在

下文中提供。 
机器和工具安全 
设备安全问题主要与刀具、机械锯、包装设备和碎肉器的使用有关。工人在加工操作过程

中可能会被锋利的骨头或加工设备（如不锈钢盆等）的边缘割伤。预防在使用设备时受伤的建

议包括： 
 为工人提供正确使用刀具的培训（包括正确使用机器安全装置）和人员防护设备，包

括进行切割作业时使用的金属手套和皮围裙； 
 确保仪式性屠宰由受过正确培训并获得动物屠宰认可的人执刀； 
 对屠宰室的地板进行适当的防湿滑设计。 

起重、输送、重复性作业和作业姿势 
肉类加工作业有多种情况可能会使工人因需要从事起重、运送、重复性作业和作业姿势问

题而受到伤害。这些情况包括在畜栏里徒手接触活的动物；移动和处理粪便及其他固体废弃物；

推拉、挂拖和从滑轨上下卸屠宰后的胴体；手工搬动装有肉或骨头的箱子。具体工作中的其他

危害情况还有剔骨和切片机、真空包装机、打包机、刮肠机等机器的操作。建议对这类危害采

取的防范措施有： 
 对工人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对付活动物的方法，包括使用构筑物或设备控制和制服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0）。 
2  有关肉类加工物理危险的更详细情况及建议采用的防控指南见南澳大利亚政府的《安全工作指南》，网址：

http://www.safework.sa.gov.au/contentPages/Industry/MeatProcessing/default.htm。 
3 根据劳工监查所 2005 年对 1999—2004 年 5 年的统计，这类伤害在丹麦报告的所有职业病中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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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物； 
 对围栏和畜圈进行适当设计，以便让牲畜平静地进入屠宰厂，并留出工作躲避牲畜伤

害的通道； 
 在可控制的环境下将牛致晕（如使用晕眩箱）。 

生物危害 

生物或微生物沾染（如普鲁氏菌病 1）可能与在围栏和畜圈清理粪便时吸入或摄入灰尘和

气雾有关。工人在处理宰后胴体、清理动物腹腔、处理胃内遗留物、废弃物和废水管理作业过

程中的偶尔摄取或皮肤接触也可以会造成生物或微生物感染。肉类加工中使用的调味品粉尘也

可能属于刺激物或过敏源。 
《通用 EHS 指南》提供了为防止与一般灰尘及生物和微生物剂接触而建议采取的技术措施。

针对肉类加工和化制提炼过程防范工作的具体建议有： 
 避免进行产生灰尘和烟雾的作业（如使用压缩空气或高压水搞清洁），在不得不进行

此种作业的情况下，为密闭或半密闭的场所提供适当的通风条件，以减少工人对灰尘

和烟雾的接触； 
 在清理动物肠胃遗留物的工段为工人提供必要的、适合于从事此种作业的人身保护设

备（如防护服、防护手套和防护面罩等）； 
 确保将工作设施和生活设施分离开来，以保持工人的个人卫生； 
 为留厂牲畜圈栏和高危物质的存放设定专门区域，防止工人直接接触，确保所有废弃

物和被拒绝接收的牲畜当天清理出厂。 

化学品 

在处理与围栏、畜圈等部位的清洁和消毒作业有关的化学品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与化学

品（包括化学气体和化学蒸发物）的接触。除了《通用 EHS 指南》中建议的危险化学品管理

办法之外，建议在肉类加工过程中考虑采用下列措施： 
 使用和存放洗涤剂和消毒剂时要多加小心（如《通用 EHS 指南》所述）。化学品一定

要密封储存并明确标签，不能与食品或饮料一起存放或运输； 
 没有受过全面培训的季节工和其他临时工不能从事化学品处理工作； 
 为围栏和畜圈消毒时要使用呼吸保护装置并穿着密封防渗服装。 

热、冷与辐射 

工人可能会受到内部气候条件变化不定的影响，包括烫法退毛、燎毛、刷毛、刀刮、火烤

等过程的热和辐射，以及来自冷冻房的冷。有关防范这类危害的建议可以在《通用 EHS 指南》

中找到。 

                                                           
1 普鲁氏菌病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布鲁氏菌可由动物传播。人类可能会因为食用或饮用了被布鲁氏菌污染的东西，将

布鲁氏菌吸入呼吸道，或布鲁氏菌通过人体皮肤的受口进入肌体而被感染。皮肤伤口污染和呼吸道吸入是在屠宰厂和/或肉类

加工厂工作的人感染普鲁氏菌病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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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与震动 

职业噪声与震动源包括对猪进行电击、电锯、蒸气、冷凝器、通风机、设备转动、空气压

缩机等。防范这些噪声与震动危害的建议可以在《通用 EHS 指南》中找到。 

1.3 社区健康与安全 

《通用 EHS 指南》论述了屠宰厂的建设和关闭对公众健康与安全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与

其他工业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类似）。 
肉类加工行业在运行阶段对公众健康与安全导致的影响（与大多数工业行业导致的影响类

似）都在《通用 EHS 指南》中进行了论述，包括从原材料运输到成品运输过程的交通安全。

而肉类加工行业特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潜在影响可能包括加工过的肉中存在病原体或细菌（如普

氏病菌）的问题。 

食品安全的影响与管理 

由于某一具体公司的问题致使食品在经销过程中被发现受污染或掺假而导致食品召回可

能会对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如果某公司对其具体批号的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召回行为只会影

响到相关批号的所有食品。如果没有这种质量跟踪能力，企业可能就会破产。拥有一套强大的

食品安全措施的公司可以确保它的产品不会被掺假、不会被污染、不会受到食品召回的影响。 
因此，肉类加工应该符合国际上公认的食品安全标准，符合《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1的原则与实践及《食品法典》2的要求。建议使用的食品安全原则包括： 
 如下文所述，遵守根据《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必备条件（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制

定的“脏”、“净”分区制； 
 确保需冷冻易腐坏产品冷却链不间断； 
 加强对动物分割产品的跟踪检验，确保将兽医检验部门检查出的有问题胴体清除掉； 
 确保动物可追溯系统在肉产品投入市场后继续保持跟踪； 
 确保充分的兽医检验，包括对动物健康证明（包括证明标记和标准）的检查； 
 遵守兽医部门和当地环境部门有关废弃物、污泥、粪便和副产品处理的规定和程序； 
 实现《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必备条件的全面制度化，包括： 
 卫生； 
 管理； 
 有害物管控； 
 化学品管控； 
 过敏源管控； 
 消费者投诉机制； 
 跟踪和召回。 

                                                           
1 国际标准化组织（2005）。 
2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196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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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与监测 

2.1 环境 

表 1 为本节的排放指南。指南为本节规定的排放值是国际良好产业实践的指标，反映了各

国在公认的调整框架下实行的相关标准。设计合理、运行适当的企业在正常运作条件下，使用

本文件前几部分谈到的污染防治技术是可以实现指南规定的指标的。工厂或设备运行 95%的时

间内，上述指标应该不折不扣地达到。95%的运行时间应以年为单位计算。如果出于当地具体

项目的具体情况考虑而实行不同的排放指标，需要进行环境评估。 
排放指南适用于将中水直接排向地表水体作一般利用。针对各场地的排放标准可根据市镇

下水道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可用性和利用条件确定；如直接向地表水休排放，则根据《通用

EHS 指南》所述的受纳水体用途分类确定。 
排放指南适用于工艺排放。涉及蒸气生产和发电活动能量相当于或低于 50 MWth的燃料源

的燃烧源排放指南，在《通用 EHS 指南》中予以了说明，其他更大规模的能源排放在《通用

环境健康安全指南——热电部分》中进行了论述。《通用 EHS 指南》提供了根据排放总量要求

防止影响周围环境的指南。 

表 1  肉类加工排放标准 

污染物 单位 指导值 
pH pH 6～9 

BOD5 mg/L 50 
COD mg/L 250 
总氮 mg/L 10 
总磷 mg/L 2 

油和油脂 mg/L 10 
总悬浮固体物 mg/L 50 

增温 a ℃ ＜3 
大肠型细菌总量 MPN b/100 mL 400 
活性组织/抗生素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注：a. 在按科学方式确定的污染混合区边缘，综合考虑环境水质、受纳水体利用、潜在的受体和同化能力。 
b. MPN = 最可能的数字。 
 

资源的利用与浪费 

表 2 和表 3 提供了肉类加工行业除产生废弃物之外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指数。这里提供的

产业基准值仅用于比例之目的，具体项目应根据所在领域的不断发展确定具体目标。 

表 2  废弃物的生成 

每产品单位的废弃物产量 质量负荷单位 产业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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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有机废弃物（牛） kg/头 58a 
用于化制提炼的副产品（牛） kg/头 110a 

固体有机废弃物（猪） kg/只 2.2a 
用于化制提炼的副产品（猪） kg/只 20.8a 

血液收集（牛） L/头 10～20b 
血液收集（猪） L/只 2～4b 

注：a 来自北欧部长会议（2001）。 
b 欧洲委员会（2005）。 

表 3  资源与能源消耗 

每产品 
单位投入 

质量负荷 
单位 

产业基准 a 

kW·h/t 牛胴体 
kW·h/t 猪胴体 

90～1 094（牛） 
110～760（猪） 

能源（燃料和电）耗量 
kW·h/t 原材料 

400～650（干法化制提炼） 
570（湿法化制提炼） 

M3/t 胴体 
1.62～9（牛） 
1.6～8.3（猪） 

每生产单位水耗量 a 
M3/原材料 

0.5～1 
（化制提炼） 

材料 
清洁剂耗量 

kW·h/t 牛胴体 
0.2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 2005。 
a 每吨宰后胴体的耗水吨数：记录在案的在波利维亚进行的案例分析结果为 1.74（CPTS，2005）。 

 

环境监测 

应制订并实施本行业的环境监测计划，以监测和解决已确定为可能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的问题，包括正常运行过程中或出现麻烦的情况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环境监测活动应根据与

具体项目有关的排放及资源利用的直接或间接指数确定。 
环境监测的频率应足以为监测参数提供有代表性的数据。监测工作应由受过培训的人员根

据监测和记录程度、使用正确校正和得到良好维护的设备去完成。要对监测数据进行定期分析

和研究，并将其与运行标准相比较，以便采取必要的校正措施。有关排放和排放物采样与分析

的补充指南见《通用 EHS 指南》。 

2.2 职业健康与安全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南 

评价职业健康与安全表现，应当根据国际上出版的有关职业暴露的指导原则，包括由美国

政府工业卫生学家大会（ACGIH）1出版的《职业暴露阈限值（TLV®）》导则和《生物暴露指

                                                           
1 查阅可登录网站：http://www.acgih.org/TLV/and http://www.acgih.org/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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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BEIs®）》、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NIOSH）1出版的《化学危害袖珍指南》、美

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2 出版的《职业暴露允许浓度限值（PELs）》、欧盟成员国
3出版的《指导性职业暴露限值（IOELV）》及其他相关指导原则。 

事故和伤亡率 

项目应当努力把工人（不论是否直接雇用的还是承包商雇用的工人）发生事故的几率降到

零，尤其是可能造成工作时间损失、不同程度的生产不稳定甚至伤亡的事故。伤亡率可以根据

本行业的企业在发达国家的表现来确定基准，通过回顾出版文献找到资料来源，如美国劳工统

计局（UBLA）和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委员会 4的资料。 

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 

应监测具体项目工作环境的职业危害。监测应由具有资质和证书的专业人员设计和执行 1

进行，此要求应作为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计划的一部分。工厂还应保留职业事故和疾病、危险

事件和事故的档案。《通用EHS指南》中给出了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的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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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行业活动的通用描述 

肉类加工厂对牛、猪等进行屠宰后直接销售牛肉和猪肉，或做肉产品深加工。在某些屠宰

场，不能食用和被丢弃的胴体残余物被加工成副产品。肉类加工厂远离城市中心区或位于远郊，

在减少对相邻设施或区域干扰的同时尽量靠近市场。该行业及其市场的发展趋势是扩大产业规

模、重视产品安全和动物福利、提高肉食品质量、改进加工水平、改善工作条件。牛和猪屠宰

加工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的皮子处理。皮革主要取自牛的胴体并送往皮革厂，而猪肉多与猪皮

一起加工。屠宰厂通常有独立的牛皮和猪皮生产线。如单一化的加工运行图显示，牛和猪的屠

宰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击昏、刺杀和放血 

牛被单独赶进击昏箱（用击昏棒或其他方法将其击昏）。将昏厥的牛从击昏箱中倒出来，

再拴住两条后腿吊起来。然后刺杀，将血接在一个集血槽里。血可以存在冷藏箱里或现场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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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二氧化碳麻醉法将猪麻醉，或用电击昏（也可选择用棍棒击昏）。将昏厥的猪拴住后腿

或后蹄吊在轨梁上，然后刀刺放血，将血接在集血槽内。 

剥皮、去头（牛）；浸烫、燎毛（猪） 

给牛放完血后，去掉角、尾、乳、睾丸和头，有时也去掉前肢。以手工或机械方式将牛皮

剥下，洗净，运往皮革厂前以冷却、加盐或其他细菌抑制化合物保存。 
猪放完血后放进浸猪热水缸（水温 60�）内浸泡 3 到 6 分钟，以便于拔去鬃毛和脱掉蹄甲。

脱毛机有许多旋转滚筒，通过刷刮猪体表面去除鬃毛、外层表皮和蹄甲，然后将猪胴体送入燎

毛炉，在 900�到 1 000�的温度下烤 5 到 15 秒钟，以除去残余细毛和微生物，提高皮肤组织的

硬度。燎毛之后，给胴体喷淋冷水降温。用果猪胴体用于制作熏肉，可以烤得重一些，并用黑

色刮擦机将表皮刮清、抛光。屠宰厂可以在猪胴体洗净（在不影响食品卫生安全的情况下尽可

能少用水）、干燥之后再进行剥皮处理，而不采用上面所说的热水浸泡和燎毛工艺。应该考虑

的是，如果水质得不到认真监测，水洗法可能会造成胴体污染；如果不认真采取节水措施，水

洗法又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在考虑水耗和节水的时候应将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清除内脏和预处理 

猪胴体进入“清洁屠宰线”清除内脏，将胃、肠、心、肺和气管取出，送分离室做进一步

处理。对胴体进行分割、清洁、称重、检验和分类。牛胴体的内脏清除过程包括打开腹腔，取

出膀胱、子宫、肝、胃、肠，然后打开腹腔隔膜取出心肺和气管。对绿色杂碎（如消化道和相

关器官）和红色杂碎（如肝脏、肾脏和心脏）分别做进一步清洁处理。取出内脏之后，再将脊

髓切断并取出，用电锯分割胴体。通过检验之后，还要在冷藏、冷冻或熟加工前进行冲洗。有

的屠宰厂还进行以零售为目的的现场加工（如切割、去骨和肉类深加工等，包括绞馅、加作料、

腌制、熏制、烹饪、做罐头等）。 

化制提炼 

化制作业通常在厂外设施进行，但有些肉类加工厂在其屠宰厂内专门划出独立的区域从事屠

宰副产品（血和油脂）的化制。化制提炼一般都包括有蒸发工序，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臭气。专用

厂外化制设施从各道工序收集动物副产品和废弃物，包括肉类加工厂、家禽饲养和加工厂、屠宰

厂、超市和家畜饲养厂等。脂肪溶化的方法包括分批湿脂肪溶化、分批干脂肪溶化和连续湿脂肪

溶化。分批湿脂肪溶化是最常用的方法，包括使用高压锅对原料进行高压蒸气加热。当自由脂肪

流到中间集油箱之后，再对潮湿的油脂渣加压干化。如果原料干净新鲜，油脂可以食用。血经过

处理可用作肉产品材料（如用于熟香肠）、宠物食品和家畜饲料。1 

                                                           
1 对收集到的血进行过滤和分离处理，以去除颗粒物。血浆中含有大约 8%的固体物，在喷雾干燥处理之前通过反向渗透或无

过滤处理及机械均匀和加压方式进行浓缩。红血球部分可在离心过滤之后进行喷雾干燥处理，加工成为用地肉食产业的天然

色素、肥料或宠物食品和家畜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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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厂动 进 、 入栏

昏击 、 刺杀、 放血

剥皮、 皮脱毛烫

去头、 去腿、 乳房

清除内脏（ 下水）

解体

检验

清 胴体洁

冷却

卸载

分割、 去骨

包装、 化制现场

 

图 A1  牛/猪屠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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